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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 9:00 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3 号楼广联达信息大厦 621 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0年 3月 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及监事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刁志中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独立董事

尤完先生以通讯形式参会；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列席了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审阅，会议采取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

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

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 9 票，

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

票 0票，弃权票 0票。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 9票，

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9年末母公司可供投资者分配的

利润为 1,144,918,742.82 元，资本公积余额为 649,771,773.80 元。 

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并兼顾投资者持续回报等各方面因素，公司拟以截至本次董事

会决议日的公司总股本 1,130,477,176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13,047,717.60 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 1,031,871,025.22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尚余资本公积金 649,771,773.80 元转结

下一年度。 



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若因股票期权行权等因素发生变化，公司将

按照“利润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

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推选刁志中先生、袁正刚先生、王爱华先生、

刘谦先生、何平女士、吴佐民先生 6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

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 1/2。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根据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将采用

累积投票方式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 

 

九、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

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推选郭新平先生、马永义先生、柴敏刚先生 3

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 3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柴敏刚先生尚未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根据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将采用



累积投票方式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 

 

十、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

票 0票。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

弃权票 0票。 

鉴于前期获授的银行综合授信将在 2020 年陆续到期，根据公司 2020 年度经营计划和

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多家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9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额度有

效期（提款期）为 1 年，担保方式为信用，融资类型包括且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保函、

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 

上述银行授信协议尚未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与后续确定的各合作银行共同

协商确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将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董事会授权董事

长代表公司与各银行签署上述授信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同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将在授信额度内以公司与银行

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

案》，本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导致股份总数及注册资本变化，以及业务需



要变更经营范围事项，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内容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原章程条款 修订后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2,755.1939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3,047.7176 万元。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许可经

营项目为互联网络信息服务（除新闻、出版、教育、

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含利用自有

网站发布网络广告）、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

中心业务。一般经营项目为出版物零售；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培

训；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

机系统服务；计算机维修；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

咨询；房地产咨询；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

电、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纺织品、服装、日用品、

工艺品、家用电器、仪器仪表、装饰材料、通讯设备；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制作网络广

告；企业征信服务；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出租办公用

房；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许可经

营项目为互联网络信息服务（除新闻、出版、教育、

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含利用自有

网站发布网络广告）、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

中心业务。一般经营项目为出版物零售；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培

训；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

开发；会议服务、承办展览活动；数字内容服务；建

筑工程机械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经营租赁；销售

医疗器械Ⅰ、Ⅱ类；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维修；

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房地产咨询；销售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建筑

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文化用品、体育用品、

纺织品、服装、日用品、工艺品、家用电器、仪器仪

表、装饰材料、通讯设备；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制作网络广告；企业征信服务；建筑工

程项目管理；出租办公用房；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广告。（最终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12,755.1939万股，均为

人民币普通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13,047.7176 万股，均为

人民币普通股。 

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 9 票，反

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附件：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刁志中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

曾任北京石化工程公司设计中心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全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及数

字城市分会会长、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发展联盟理事长。 

刁志中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195,064,845 股，与其他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

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刁志中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袁正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出生，博士学历。曾任加拿

大蒙特利尔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本公司研发中心经理、高级副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总

裁。 

袁正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991,26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袁正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王爱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出生，大学学历。曾任公司北

京销售部销售员、西安分公司经理、销售部经理、造价事业部经理、项目管理事业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兼任北京云建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东方上河（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考拉昆仑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杭州筑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中核弘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智建美住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王爱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5,207,739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查询，王爱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刘谦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 年出生，大学学历。曾任职西安

石油勘探仪器总厂软件室工程师，公司重庆分公司经理、市场部南方区大区经理、造价事

业部营销中心经理、造价事业部经理、人力资源部和基础管理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高级副总裁，兼任北京鸿翔远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中房讯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建筑市场与招标投标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中关村数字建筑产业绿色发展

联盟秘书长、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副理事长、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信息委员会

委员、中关村人才协会常务理事。 

刘谦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2,168,89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刘谦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何平女士：加拿大国籍，1968 年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曾任职北京城建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部、财务部，加拿大 BTI 技术公司财务部，加拿大 USG 工程公司财务

部。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 

何平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360,00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何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吴佐民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 年出生，大学学历，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注册造价工程师、咨询工程师、英国皇家特许

测量师，北京、深圳、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曾任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标准定额站站长、

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秘书长、本公司第一届及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现任北京广

惠创研科技中心主任、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住建部高等教

育工程管理专业评估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高等教育工程管理和工程造价专业指导委员

会委员、北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和造价协会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一带一路（中国）仲

裁院副院长、本公司高级顾问等职务。 

吴佐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吴佐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1、郭新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 年出生，硕士学历，高级会计

师，民主建国会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曾任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经

理、董事、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等，本公司第一届及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现任用友网

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合力清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德青源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合力清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

限公司董事、上海益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益诚寰宇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郭新平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郭新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郭新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马永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 年出生，管理学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会计学会理事、第一届及

第二届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黑龙江省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中植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本公司第一届及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现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师管理委员主任、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马永义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马永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马永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柴敏刚先生：中国国籍，美国永久居留权，1969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任上海国

际展览公司项目经理，韬睿咨询有限公司资深顾问、经理、总监、全球合伙人、人力资本

业务负责人，韬睿惠悦咨询有限公司全球合伙人、人力资本业务负责人，永辉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执行副总裁。现任上海恺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管理合伙人。柴敏刚先生

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柴敏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柴敏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